全国监控化学品统计报表手册

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办公室

2011年11月

前  言

为便于各级禁化武办和相关企业填报全国监控化学品统计报表，基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供的《宣布手册2008》，参考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于宣布问题的若干决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经各省市禁化武办的完善，制定本手册。

本手册适用于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加工、消耗单位。

手册中《公约》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核查附件》、《关于化学品的附件》是《公约》的附件。《管理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约》中的附表1、附表2、附表3化学品和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分别对应《管理条例》中的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欢迎各级禁化武办和相关企业对本手册提出意见和建议，改进和完善本手册，以便更好完成宣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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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一）宣布的法规规定及范围

《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

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监控化学品的，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申报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监控化学品的有关资料、数据和使用目的，接受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

《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或使用监控化学品的单位和个人（含外方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个体工商户），均应执行本细则的各项规定。

《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

本细则第二条所列的单位，均应填报由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主管部门统一印发的“全国监控化学品统计报表”，填报单位必须按填报说明和要求按时、据实填报，不得拒报、虚报、漏报和瞒报，也不得擅自变更统计范围和内容。

《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

除第一类监控化学品外，全国的数据统计实行区域管理，逐级上报汇总的原则。

生产、消耗或者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及生产第三类或者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所在地区或省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主管部门申报有关数据。省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组织地市汇总、核实所有填报数据，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或直接由省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主管部门汇总、核实所有填报数据。省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主管部门在认真审核、汇总本地区数据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报国家《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主管部门。

《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

跨行政区域的大型企业和单位（联合企业、总公司）的二级单位（分公司、分厂、联营厂等），应按本细则第三十九条申报程序向所在地区或省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主管部门申报，以避免漏报、重报。

本统计报表制度的实施范围为：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单位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加工、消耗单位。

（二）填报要求

1.本统计报表制度共包括8种表格，分别为：

化控统010：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 
化控统210：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化控统220：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化控统230：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 
化控统310：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化控统320：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化控统330：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 
化控统410：第四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中，每个厂区只需填写一张化控统010表；每个第二类或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车间填写一张化控统210表或310表，每个车间的每种第二类或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填写一张化控统220表或320表；每个第四类监控化学品填写一张化控统410表。数据收集按地区行政区划进行。所有相关单位，不管其归属，都应首先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办公室申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办公室汇总后，应于每年2月1日前将辖区内全部监控化学品相关单位的年度数据通过指定方式报送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办公室，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中，每个厂区填写一张化控统010表；每个第二类或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车间填写一张化控统210表或310表，每个第二类或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填写一张化控统230表或330表。省、自治区、直辖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办公室汇总所辖区域的数据后，应于每年9月10日前将辖区内的监控化学品相关单位的预计数据通过指定方式报送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办公室。


宣布范围和提交时限
	宣    布
	适用表格
	宣布时限

	厂区的宣布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二、三类
	第四类

	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
	化控统010

化控统210

化控统220
	化控统010

化控统310

化控统320
	化控统010

化控统410
	2月1日前

报国家禁化武办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
	化控统010

化控统210

化控统230
	化控统010

化控统310

化控统330
	不需要
	9月10日前

报国家禁化武办
	不需要


2.在回答选择性问题时，只需在相应的方框内划“√”。如需说明情况，请在指定位置填写，若地方不够，可另附页。

3.所有量值均保留二位小数。

4.不要使用不规范的简化字。

5.表头年份应填写数据所属的实际年份。

6.调查表需企业法人、填表人工整签字，并在《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加盖单位公章。

7.表格采用活页装订。表右下角的实际填表种数，应按本套表中每张表右上角有不同表号的实际填表种数(包括数据报零的表，但不包括规定免填或不填的表)计算，不能按自然表页计算；本厂区共填页数，应按厂区的实际填表页数(不包括封面和说明)计算，并在每张表的右下角顺序编写页码。

（三）通用定义

下列《公约》的定义适用于全部工业宣布： 
“生产” 一种化学品是指通过化学反应而生成此种化学品。对附表化学品，对“生产”的理解包括：通过生化反应或生物媒介反应生产某种附表化学品，即某一种附表1、附表2或附表3化学品。 

为宣布目的，附表2和附表3化学品的生产应理解为包括在同一车间内的任何单元中通过化学反应产生一种化学品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并不把该化学品转变为另一化学品的相关工序（例如提纯、分离、萃取、蒸馏或提炼）任何相关工序的确切性质（例如提纯等等）不需要宣布。
为宣布的目的，把附表2 和附表3 化学品的生产理解为包括某一特定化学生产工序中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如果此种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具有足够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在不对车间进行实体改造的情况下在生产流程里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行的正常运转条件下并不进行离析。
“加工” 一种化学品是指一种化学品不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的物理过程，例如配制、萃取和提纯（《公约》第二条第12款(b)项）。  

分销和包装不应被视为附表化学品的加工，因而也不属于宣布范围。
作为所宣布的生产的一部分的加工步骤不得另行宣布为加工。
“消耗”一种化学品是指一种化学品通过化学反应而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公约》第二条第12款(c)项）。 

“厂区” （工厂、制造厂）是指在当地自成一体、具有任何中间行政等级、置于单一作业管理之下的一个或一个以上车间的总称，现场内有公用的基础设施，例如：
       (a)    行政办公室和其他办公室;

(b)
修理和保养场所;

(c)
医疗中心;

(d)
水、电、燃气设施;

(e)
中央分析实验室;

(f)
研究和发展实验室;

(g)
废水和废物集中处理区；和
(h)
仓库。（《核查附件》第一部分第6款(a)项）
“车间” (生产设施、工场) 是指一个相对自足的区域、结构或建筑，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单元，并且有辅助和有关基础设施，例如： 

(a)
小规模的行政单位； 

(b)
原料和产品的储存／装卸区； 

(c)
废水／废物的装卸／处理区；
(d)
控制／分析实验室；
(e)
急救服务／有关医疗单位；和
(f)
与宣布的化学品及其原料或由其形成的化学产品进入现场、在现场内移动和离开现场有关的记录（《核查附件》第一部分第6款(b)项）。
“生产能力”是指有关设施以实际使用的技术工序或在工序尚未运转的情况下以计划使用的技术工序每年能够制造出来的某一种化学品的数量。此一能力应视为等于标定能力，如果标定能力不明，则等于设计能力。标定能力是指通过一次或一次以上试运转证明的生产设施在使产量达到最大的最佳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数量。设计能力是指理论计算出来的相应产量（《公约》第二条第10款）。
“瞬态中间体”是指在某个化学工序中生产而成，但由于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处于转变状态，仅存在很短的时间，即使通过改装或拆毁车间，或改变工艺条件，或停止整个工序，也无法离析的化学品；因此，宣布规定不适用于“瞬态中间体”。
二、过去活动年度宣布调查表及填报说明

化控统010：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0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工商营业执照号码：                     
厂区详细名称：

               


                                 
厂区注册英文名称：                                                                           

20  年      

	1-1
	厂区名称
	厂区所属集团名称：

	
	
	厂区同时使用的其它名称：

	
	
	厂区名称变更情况：

	1-2
	所有者、公司或经营该厂区的企业的名称
	

	1-3
	设施代表姓名
	

	1-4
	通信号码
	邮政编码： □□□□□□
电话号码（地区号）：

传真号码：

	1-5
	详

细

地

址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 / 地 区         
            


                

区 / 县            
            


                

地址              
            


                    

	1-6
	与厂区有关的

保密情况
	厂区附近有无保密单位或军事设施？

   □ 有               □ 无

厂区内有无保密车间或单位？

   □ 有               □ 无

该厂区是否是军事设施或在军事管制区内？

   □ 是               □ 否

	1-7
	隶属关系
	 10 中央   20 省   40 地区   50 县    60 街道、镇、乡  61 街道   62 镇   63 乡

 70 居民、村民委员会   71居民委员会   72村民委员会   80 军队   90 其他   □□

	1-8
	直接主管部门
	

	1-9
	从业人员数
	         人



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禁化武办代码：由各级禁化武办给出。

工商营业执照号码：即工商部门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号码。如厂区未单独注册，可不填。

厂区详细名称：指设施所在的厂区名称，应与工商营业执照一致。如厂区未单独注册，母公司应有相关文件证明该厂区的详细名称。

厂区注册英文名称：如没有已注册的英文名称，可不填。

年份：数据所属的实际年份

1-1厂区名称：

   厂区所属集团名称：指具有法人地位的母公司或集团名称。原则上，不生产具体化工产品的集团公司管理总部不填写该表。不得使用简称。多个名称时以现在正在使用的、注册时间最长的优先。  

   厂区同时使用的其它名称：如有，请填写。

   厂区名称变更情况：填报厂区更名情况，请注明变更时间，何时由原名改为现名。例如：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炼油厂，88年由东方红炼油厂改为现名。

1-2所有者、公司或经营该厂区的企业的名称：股份制企业填写最大股东名称；私营企业填写所有者名称；隶属于母公司的企业填写母公司的名称。

1-3设施代表姓名：在接受核查时，代表企业向核查组介绍厂区情况的代表的姓名。

1-4通信号码：请填写邮政编码、带区号的电话号码、带区号的传真号码

1-5详细地址：生产设施所在地的地址。生产设施所在地与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一致时，以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准；生产设施所在地与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不一致时，以生产设施所在地的地址为准；如同一厂区有多个车间，并且不同车间有不同的地址，应填写各个车间的详细地址。要注明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市、州、盟）/县（市、旗、区）/街（乡）或居委会（村）门牌号码。

1-6与厂区有关的保密情况：如有，请选择相应的选项。可另附说明。

1-7隶属关系：按国家标准《单位隶属关系代码》(GB12404—1997)填写。

10   中央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及其所属机构，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及其所属机构

20   省  包括自治区、直辖市

40
 市、地区
包括自治州、盟、省辖市、直辖市辖区（县）

50   县
 包括地（州、盟）辖市、省辖市辖区、自治县（旗）、旗、县级市

60
 街道、镇、乡


61
 街道


62
 镇


63
 乡


70
 居民、村民委员会


71
 居民委员会


72
 村民委员会


80    军队  为满足监控化学品数据采集的特殊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及集团军办的企业，其隶属关系均归属为军队。

90
 其他


1-8直接主管部门：指企业直接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要写全称。无主管请注明。

1-9从业人员数：上一年末从业人员数。
化控统010：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续）

表    号：化控统0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1-10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100 内资企业
110   国有企业
120   集体企业
130   股份合作企业
140   联营企业
150   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0   私营企业

190   其他企业


	2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10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220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0 外商投资企业
310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320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330   外资企业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1-11
	厂区主要

生产活动
	  □ B01 生产    □ B02 加工      □ B03 消耗

  □ B04 储存    □ B05 包装      □ B06 研究开发

	1-12
	厂区内

车间

生产情况
	1．生产、使用第一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2．生产、加工、消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3．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4．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含磷硫氟车间）                 个

5．生产含磷硫氟化学品车间数                                   个

	1-13
	厂

区

简

介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盖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续）填表说明

1-10登记注册类型：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填写。详见附录（二）。
1-11厂区主要生产活动：选一项或多项。“生产”、“加工”、“消耗”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1-12厂区内车间生产情况：由程序自动生成，可不填写。

1-13厂区简介：厂区主要的产品及原料、监控化学品生产活动简况；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简要说明工艺路线。

本页需填写“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化控统210：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2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2-1.1
	车间名称
	

	2-1.2
	车间代码
	

	2-1.3
	车间经营者
	

	2-1.4
	车间建筑物号码
	

	2-1.5
	车间建立时间
	                      年           月

	2-1.6
	车间拆除时间
	                      年           月

	2-1.7
	车间生产、加工、消耗的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CA代号

	
	
	
	

	
	
	
	

	
	
	
	

	2-1.8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2-1.9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2-1.10
	与化学品

有关的车间

主要活动
	   □ B01生产   □ B02加工  □ B03消耗
   □ B04储存   □ B05包装  □ B06研究开发

	2-1.11
	生产特别许可

证书号码及有效期
	

	2-1.12
	新改扩建批准日期
	

	2-1.13
	接受核查时间
	

	2-1.14
	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生产、加工、消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车间需填写此表。

2-1.1车间名称：填写应规范化，同一车间在不同年份填表时应使用同一名称。

2-1.2车间代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代码。如无，可不填写。

2-1.3车间经营者：原则上填写车间主任。

2-1.4车间建筑物号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建筑物号码。如无，可不填写。

2-1.5车间建立时间：车间建立的时间。

2-1.6车间拆除时间：如果该车间经批准已拆除，需填写此项。下次宣布不再填报数据。

2-1.7车间生产、加工、消耗的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填入规范的化学品名称和化学品CA代号。“生产”、“加工”、“消耗”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为宣布目的，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包括在同一车间内通过化学反应产生一种化学品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并不把该化学品转变为另一化学品的相关工序（例如提纯、分离、萃取、蒸馏或提炼）。任何相关工序的确切性质（例如提纯等等）不需要宣布。作为生产的一部分的加工步骤不得另行宣布为加工。

为宣布目的，如果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是生产工序中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并且此种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具有足够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在生产流程中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行的正常运转条件下并不进行离析，应宣布为生产和消耗。
分销和包装活动不属于加工，不需要宣布。
如果车间在其废物处理系统中消耗了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应宣布该化学品的消耗。
2-1.8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在相应的方框中打“√”。

2-1.9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在相应的方框中打“√”。

2-1.10与化学品有关的车间主要活动：选一项或多项。

2-1.11生产特别许可证书号码及有效期：以国家禁化武办的证书为准。

2-1.12新改扩建批准日期：新改扩建批准的日期，以国家禁化武办的批复日期为准。

2-1.13接受核查时间：填写历次接受核查的年月。

2-1.14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企业更正宣布的时间及内容，以省禁化武办向国家禁化武办提交的时间为准。

化控统220：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22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2-2.1
	车间名称
	

	2-2.2
	车间代号
	

	2-2.3
	化学品名称
	

	2-2.4
	化学品CA代码
	

	2-2.5
	别名/商品名

（多名用分号分开）
	

	2-2.6
	生产能力
	
	计量单位*
	
	能力计算方法
	□标定  □设计

	2-2.7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量

	
	计量单位**
	生产
	加工
	消耗
	储存

	2-2.7.1
	本年量
	
	
	
	
	

	2-2.7.2
	本年含量
	       %
	
	
	
	

	2-2.8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加工、消耗目的

	2-2.8.1
	是否厂区内加工
	  □ 是        □ 否

若是，在右栏填入最终产品类别码
	

	2-2.8.2
	是否厂区内消耗
	  □ 是        □ 否

若是，在右栏填入最终产品类别码
	

	2-2.8.3
	是否销售或转让
	  □ 是        □ 否

若是，在右栏选择销售单位类型并填入最终产品类别码 
	□其它产业 

□贸易商



	2-2.8.4
	其它目的
	  □ 有         □ 无

若有，请填入右栏
	

	2-2.9
	投产时间
	           年       月

	2-2.10
	永久停产时间
	           年       月


*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中胺吸膦、PFIB、BZ必须用千克/年，并注明单位。

**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中胺吸膦、PFIB、BZ必须用千克，并注明单位。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2-2.1 车间名称：如是同一车间，车间名称应与2-1.1相同。

2-2.2车间代码：如是同一车间，车间代码应与2-1.2相同。

2-2.3化学品名称：填写该车间生产、加工或消耗的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规范名称。

2-2.4化学品CA代码：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CA代码。

2-2.5别名/商品名：指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使用的商品名称或通用的俗名(不包括只限本厂使用的名称)

2-2.6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计量单位：第二类A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千克/年”计；量值填写折百量。

               第二类B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吨/年”计；量值填写实物量。

能力计算方法：应选择标定能力或设计能力。

2-2.7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量

     计量单位：第二类A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千克”计；

第二类B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吨”计；

按实际情况填写本年生产/加工/消耗/储存的实物量，同时需填写含量。

“生产”、“加工”、“消耗”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储存”是指厂区内年末化学品的储存量。

如本年度没有生产活动，在“本年量”中填“0”。

为宣布目的，可以用直接或间接办法计量应宣布的附表2化学品的含量（包括从化学工序、原料配置或其他可以得到的工厂数据中推算出含量）。

2-2.8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加工、消耗目的

     按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必须选一项，可选多项。

最终产品类别码：指该化学品经加工、消耗或销售/转让而达到最终用户后，转化成的产品的类别码(使用附件（三）的产品类别代码)。

2-2.9投产时间：产品正式批量生产的时间。

2-2.10永久停产时间：指因装置报废或产品结构调整不再生产产品的停产时间，不包括由于市场需求变化而临时停车的产品。下次宣布不再填报数据。

化控统310：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3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3-1.1
	车间名称
	

	3-1.2
	车间代码
	

	3-1.3
	车间经营者
	

	3-1.4
	车间建筑物号码
	

	3-1.5
	车间建立时间
	                      年           月

	3-1.6
	车间拆除时间
	                      年           月

	3-1.7
	车间生产的

化学品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CA代号

	
	
	
	

	
	
	
	

	
	
	
	

	3-1.8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3-1.9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3-1.10
	与化学品

有关的车间

主要活动
	   □ B01生产   □ B02加工  □ B03消耗
   □ B04储存   □ B05包装  □ B06研究开发

	3-1.11
	生产特别许可

证书号码及有效期
	

	3-1.12
	新改扩建批准日期
	

	3-1.13
	接受核查时间
	

	3-1.14
	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3-1.1车间名称：填写应规范化，同一车间在不同年份填表时应使用同一名称。

3-1.2车间代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代码。如无，可不填写。

3-1.3车间经营者：原则上填写车间主任。

3-1.4车间建筑物号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建筑物号码。如无，可不填写。

3-1.5车间建立时间：车间建立的时间。

3-1.6车间拆除时间：如果该车间经批准已拆除，需填写此项。下次宣布不再填报数据。

3-1.7车间生产的化学品：填入规范的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名称和化学品CA代号。

3-1.8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在相应的方框中打“√”。

3-1.9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在相应的方框中打“√”。

3-1.10与化学品有关的车间主要活动：选一项或多项。“生产”、“加工”、“消耗”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为宣布目的，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包括在同一车间内通过化学反应产生一种化学品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并不把该化学品转变为另一化学品的相关工序（例如提纯、分离、萃取、蒸馏或提炼）。任何相关工序的确切性质（例如提纯等等）不需要宣布。作为生产的一部分的加工步骤不得另行宣布为加工。

为宣布目的，如果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是生产工序中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并且此种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具有足够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在生产流程中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行的正常运转条件下并不进行离析，应宣布为生产和消耗。
分销和包装活动不属于加工，不需要宣布。
3-1.11生产特别许可证书号码及有效期：以证书为准。

3-1.12新改扩建批准日期：新改扩建的批准日期。

3-1.13接受核查时间：填写历次接受核查的年月。

3-1.14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企业更正宣布的时间及内容，以省禁化武办向国家禁化武办提交的时间为准。
化控统320：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32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3-2.1
	车间名称
	

	3-2.2
	车间代码
	

	3-2.3
	化学品名称
	

	3-2.4
	化学品CA代码
	

	3-2.5
	别名/商品名

（多名用分号分开）
	

	3-2.6
	生产能力（吨）
	
	能力计算方法
	□ 设计       □ 标定

	3-2.7
	本年产量（吨）
	
	含量（％）
	

	3-2.8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

生产目的
	  □ B11 生产时线上消耗（附带使用）

  □ B12 作为合成的中间物储存和/或现场使用

  □ B13 向其它产业转让

	3-2.9
	投产时间
	           年      月

	3-2.10
	永久停产时间
	           年       月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3-2.1车间名称：同一车间应与3-1.1一致。

3-2.2车间代码：同一车间应与3-1.2一致。

3-2.3化学品名称：填写该车间生产的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规范名称。

3-2.4化学品CA代码：该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CA代码。

3-2.5别名/商品名：指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使用的商品名称或通用的俗名(不包括只限本厂使用的名称)。

3-2.6生产能力：“生产”、“生产能力”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能力计算方法：选择标定能力或设计能力。

2-2.7本年产量（吨）：按实际情况填写本年生产的实物量，单位以“吨”计。同时需填写含量。为宣布目的，可以用直接或间接办法计量应宣布的附表3化学品的含量（包括从化学工序、原料配置或其他可以得到的工厂数据中推算出含量）。

3-2.8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目的：按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必须选一项，可选多项。 

3-2.9投产时间：产品正式批量生产的时间。

3-2.10永久停产时间：指因装置报废或产品结构调整不再生产产品的停产时间，不包括由于市场需求变化而临时停车的产品。下次宣布不再填报数据。

化控统410：第四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4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4-1
	车间名称
	

	4-2
	车间代码
	

	4-3
	化学品名称
	

	4-4
	别名/商品名
	

	4-5
	化学品类型代码
	

	4-6
	产品是否含PSF：
	□ 是        □ 否

	4-7
	生产能力

（吨/年）
	

	4-8
	本年产量（吨）
	
	含量（%）
	

	4-9
	工艺种类
	□ 连续运转       □ 批次运转

	4-10
	车间配置
	□ 单一用途       □ 多用途

	4-11
	生产本产品消耗的

主要化工原料
	

	4-12
	产品主要用途
	

	4-13
	生产方法
	

	4-14
	投产时间
	        年       月

	4-15
	永久停产时间
	        年       月

	4-16
	生产特别许可

证书号码及有效期
	

	4-17
	新改扩建

批准日期
	

	4-18
	接受核查时间
	

	4-19
	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
	




第四类监控化学品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4-1车间名称：填写应规范化，同一车间在不同年份填表时应使用同一名称。

4-2车间代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代码。如无，可不填写。

4-3化学品名称：填写该车间生产的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的规范名称。

专门生产炸药或碳氢化合物的厂区不需要宣布。注意，如果厂区除生产碳氢化合物或炸药以外，还以合成方式生产其他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该厂区应宣布，而且所生产的碳氢化合物或炸药也应该宣布。
低聚物和聚合物（无论是否含有磷硫氟）以及仅含有碳和金属的化学品不需要宣布。
4-4别名/商品名：指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使用的商品名称或通用的俗名(不包括只限本厂使用的名称)。

4-5化学品类型代码：参见附录（三）填写产品族类代码，以表明厂区的主要活动。在填写产品族类代码时，应选择“4-3化学品名称”填写化学品所属的代码，而不必是厂区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代码。

4-6产品是否含PSF：如产品含“S”、“P”或“F”三种元素中的一种或多种，选择“是”；如不含任何一种，选择“否”。

4-7生产能力（吨/年）：“生产”、“生产能力”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单位以“吨/年”计。

4-8本年产量（吨）：按实际情况填写本年生产的实物量，单位以“吨”计。同时需填写含量。含量是指该化学品在最终产出物中所占的质量百分比，不是某种元素的有效含量。比如尿素的含量一般应大于98％，而不是46％（N元素在CO(NH2)2中的N含量）。如本年度生产的产品在不同月份有不同的含量，可“本年产量”栏中填写折百量，并在“含量”栏中填100％。

                   “加工”步骤不需要宣布。比如生产农药的车间应宣布原药的产量和含量；制剂步骤是物理过程，属于“加工”，不应宣布制剂后的产量和含量。

4-9工艺种类：选择相应的选项。“批次运转”即间歇运转。

4-10车间配置：即生产该产品的装置的配置。选择相应的选项。

4-11生产本产品消耗的主要化工原料：只填写主要原料名称即可，不填消耗量；原料名请用化学名称或通用的俗名，不要用简称，多个原料名用分号隔开。
4-12产品主要用途：简述产品主要应用方面，要求言简意赅，反映产品的特性。
4-13生产方法：限120字内文字说明。先写明方法名称，再用文字描述工艺流程。要求能反映生产的特点，不涉及工厂生产机密。
4-14投产时间：产品正式批量生产的时间。

4-15永久停产时间：指因装置报废或产品结构调整不再生产产品的停产时间，不包括由于市场需求变化而临时停车的产品。

4-16生产特别许可证书号码及有效期：生产含PSF产品的厂区需填写此项，以证书为准；生产不含PSF产品的厂区不填。

4-17新改扩建批准日期：新改扩建批准的日期，以国家禁化武办的批文为准。

4-18接受核查时间：填写历次核查的年月。

4-19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企业更正宣布的时间及内容，以省禁化武办向国家禁化武办提交的时间为准。

预计活动年度宣布调查表及填报说明

化控统010：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0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工商营业执照号码：                     
厂区详细名称：

               


                                 
厂区注册英文名称：                                                                           

20  年      

	1-1
	厂区名称
	厂区所属集团名称：

	
	
	厂区同时使用的其它名称：

	
	
	厂区名称变更情况：

	1-2
	所有者、公司或经营该厂区的企业的名称
	

	1-3
	设施代表姓名
	

	1-4
	通信号码
	邮政编码： □□□□□□
电话号码（地区号）：

传真号码：

	1-5
	详

细

地

址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 / 地 区         
            


                

区 / 县            
            


                

地址              
            


                    

	1-6
	与厂区有关的

保密情况
	厂区附近有无保密单位或军事设施？

   □ 有               □ 无

厂区内有无保密车间或单位？

   □ 有               □ 无

该厂区是否是军事设施或在军事管制区内？

   □ 是               □ 否

	1-7
	隶属关系
	 10 中央   20 省   40 地区   50 县    60 街道、镇、乡  61 街道   62 镇   63 乡

 70 居民、村民委员会   71居民委员会   72村民委员会   80 军队   90 其他   □□

	1-8
	直接主管部门
	

	1-9
	从业人员数
	         人



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禁化武办代码：由各级禁化武办给出。

工商营业执照号码：即工商部门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号码。如厂区未单独注册，可不填。

厂区详细名称：指设施所在的厂区名称，应与工商营业执照一致。如厂区未单独注册，母公司应有相关文件证明该厂区的详细名称。

厂区注册英文名称：如没有已注册的英文名称，可不填。

年份：数据所属的实际年份

1-1厂区名称：

   厂区所属集团名称：指具有法人地位的母公司或集团名称。原则上，不生产具体化工产品的集团公司管理总部不填写该表。不得使用简称。多个名称时以现在正在使用的、注册时间最长的优先。  

   厂区同时使用的其它名称：如有，请填写。

   厂区名称变更情况：填报厂区更名情况，请注明变更时间，何时由原名改为现名。例如：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炼油厂，88年由东方红炼油厂改为现名。

1-2所有者、公司或经营该厂区的企业的名称：股份制企业填写最大股东名称；私营企业填写所有者名称；隶属于母公司的企业填写母公司的名称。

1-3设施代表姓名：在接受核查时，代表企业向核查组介绍厂区情况的代表的姓名。

1-4通信号码：请填写邮政编码、带区号的电话号码、带区号的传真号码

1-5详细地址：生产设施所在地的地址。生产设施所在地与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一致时，以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准；生产设施所在地与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不一致时，以生产设施所在地的地址为准；如同一厂区有多个车间，并且不同车间有不同的地址，应填写各个车间的详细地址。要注明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市、州、盟）/县（市、旗、区）/街（乡）或居委会（村）门牌号码。

1-6与厂区有关的保密情况：如有，请选择相应的选项。可另附说明。

1-7隶属关系：按国家标准《单位隶属关系代码》(GB12404—1997)填写。

10   中央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及其所属机构，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及其所属机构

20   省  包括自治区、直辖市

40
 市、地区
包括自治州、盟、省辖市、直辖市辖区（县）

50   县
 包括地（州、盟）辖市、省辖市辖区、自治县（旗）、旗、县级市

60
 街道、镇、乡


61
 街道


62
 镇


63
 乡


70
 居民、村民委员会


71
 居民委员会


72
 村民委员会


80    军队  为满足监控化学品数据采集的特殊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及集团军办的企业，其隶属关系均归属为军队。

90
 其他


1-8直接主管部门：指企业直接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要写全称。无主管请注明。

1-9从业人员数：上一年末从业人员数。

化控统010：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续）

表    号：化控统0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1-10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100 内资企业

110   国有企业

120   集体企业

130   股份合作企业

140   联营企业

150   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0   私营企业

190   其他企业


	2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10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220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0 外商投资企业

310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320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330   外资企业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1-11
	厂区主要

生产活动
	  □ B01 生产    □ B02 加工      □ B03 消耗

  □ B04 储存    □ B05 包装      □ B06 研究开发

	1-12
	厂区内

车间

生产情况
	1．生产、使用第一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2．生产、加工、消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3．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                                 个

4．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车间数（含磷硫氟车间）                 个

5．生产含磷硫氟化学品车间数                                   个

	1-13
	厂

区

简

介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盖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厂区（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续）填表说明

1-10登记注册类型：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填写。详见附录（二）。
1-11厂区主要生产活动：选一项或多项。“生产”、“加工”、“消耗”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1-12厂区内车间生产情况：由程序自动生成，可不填写。

1-13厂区简介：厂区主要的产品及原料、监控化学品生产活动简况；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简要说明工艺路线。

本页需填写“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化控统210：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2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2-1.1
	车间名称
	

	2-1.2
	车间代码
	

	2-1.3
	车间经营者
	

	2-1.4
	车间建筑物号码
	

	2-1.5
	车间建立时间
	                      年           月

	2-1.6
	车间拆除时间
	                      年           月

	2-1.7
	车间生产、加工、消耗的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CA代号

	
	
	
	

	
	
	
	

	
	
	
	

	2-1.8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2-1.9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2-1.10
	与化学品

有关的车间

主要活动
	   □ B01生产   □ B02加工  □ B03消耗
   □ B04储存   □ B05包装  □ B06研究开发

	2-1.11
	生产特别许可

证书号码及有效期
	

	2-1.12
	新改扩建批准日期
	

	2-1.13
	接受核查时间
	

	2-1.14
	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生产、加工、消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车间需填写此表。

2-1.1车间名称：填写应规范化，同一车间在不同年份填表时应使用同一名称。

2-1.2车间代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代码。如无，可不填写。

2-1.3车间经营者：原则上填写车间主任。

2-1.4车间建筑物号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建筑物号码。如无，可不填写。

2-1.5车间建立时间：车间建立的时间。

2-1.6车间拆除时间：如果该车间经批准已拆除，需填写此项。下次宣布不再填报数据。

2-1.7车间生产、加工、消耗的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填入规范的化学品名称和化学品CA代号。“生产”、“加工”、“消耗”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为宣布目的，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包括在同一车间内通过化学反应产生一种化学品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并不把该化学品转变为另一化学品的相关工序（例如提纯、分离、萃取、蒸馏或提炼）。任何相关工序的确切性质（例如提纯等等）不需要宣布。作为生产的一部分的加工步骤不得另行宣布为加工。

为宣布目的，如果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是生产工序中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并且此种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具有足够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在生产流程中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行的正常运转条件下并不进行离析，应宣布为生产和消耗。
分销和包装活动不属于加工，不需要宣布。
如果车间在其废物处理系统中消耗了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应宣布该化学品的消耗。
2-1.8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在相应的方框中打“√”。

2-1.9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在相应的方框中打“√”。

2-1.10与化学品有关的车间主要活动：选一项或多项。

2-1.11生产特别许可证书号码及有效期：以国家禁化武办的证书为准。

2-1.12新改扩建批准日期：新改扩建批准的日期，以国家禁化武办的批复日期为准。

2-1.13接受核查时间：填写历次接受核查的年月。

2-1.14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企业更正宣布的时间及内容，以省禁化武办向国家禁化武办提交的时间为准。

化控统230：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

表    号：化控统23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2-3.1
	车间名称
	
	2-3.2
	车间代码
	

	2-3.3
	化学品名称
	
	2-3.4
	化学品CA代码
	

	2-3.5
	别名/商品名
	       

	2-3.6
	是否厂区内生产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3.6.1～2-3.6.3

	
	2-3.6.1
	生产能力*
	（□千克/年  □吨/年）
	能力计算方法
	□标定  □设计

	
	2-3.6.2
	预计生产量**
	（□千克     □吨）
	含量(%)
	

	
	2-3.6.3
	计划开、停车时间
	年   月 ～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2-3.7
	是否厂区内加工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3.7.1～2-3.7.3

	
	2-3.7.1
	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3.7.2
	预计加工量**
	（□千克     □吨）
	含量(%)
	

	
	2-3.7.3
	计划开、停车时间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2-3.8
	是否厂区内消耗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3.8.1～2-3.8.3

	
	2-3.8.1
	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3.8.2
	预计消耗量**
	（□千克     □吨）
	含量(%)
	

	
	2-3.8.3
	计划开、停车时间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2-3.9
	是否销售或转让
	□ 是    □ 否  若是，请填写2-3.9.1～2-3.9.2

	
	2-3.9.1
	销售单位类型
	□其它产业    □贸易商

	
	2-3.9.2
	最终产品类别代码
	

	2-3.10
	其它目的
	□ 有    □ 无        若有，请填入右栏
	


*   第二类化学品中胺吸膦、PFIB、BZ必须用千克/年。
**  第二类化学品中胺吸膦、PFIB、BZ必须用千克。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填表说明

2-3.1车间名称：如是同一车间，应与2-1.1一致。

2-3.2车间代码：如是同一车间，应与2-1.2一致。

2-3.3化学品名称：填写该车间生产、加工或消耗的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规范名称。

2-3.4化学品CA代码：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CA代码

2-3.5别名/商品名：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常用的其它名称。

2-3.6～2-3.10：必须至少填写其中的一项，栏中各项若选“是”，则必须填写相应的栏目。

2-3.6是否厂区内生产：“生产”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2-3.6.1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第二类A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千克/年”计；量值填写折百量。

                       第二类B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吨/年”计；量值填写实物量。

    2-3.6.2预计生产量：预计下一年生产的量，并填写含量。

第二类A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千克”计；

第二类B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吨”计。

2-3.6.3计划开、停车时间：下一年计划开、停车的起止时间。精确性应在３个月之内。

2-3.7是否厂区内加工：“加工”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2-3.7.1最终产品类别代码：指该化学品经厂内加工后，转化成的最终产品的类别代码（使用附件（三）的产品类别代码)。

2-3.7.2预计加工量：预计下一年加工的量，并填写含量。

第二类A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千克”计；

第二类B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吨”计。

2-3.7.3计划开、停车时间：下一年计划开、停车的起止时间。精确性应在３个月之内。

2-3.8是否厂区内消耗：“消耗”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2-3.8.1最终产品类别代码：指该化学品经厂内消耗后，转化成的最终产品的类别代码（使用附件（三）的产品类别代码)。
2-3.8.2预计消耗量：预计下一年消耗的量，并填写含量。

第二类A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千克”计；

第二类B部分所列化学品，以“吨”计。

2-3.7.3计划开、停车时间：下一年计划开、停车的起止时间。精确性应在３个月之内。

2-3.9是否销售或转让：

2-3.9.1销售单位类型：选择相应的选项。

2-3.9.2最终产品类别代码：指该化学品经销售/转让而达到最终用户后，转化成的最终产品的类别代码（使用附件（三）的产品类别代码)。
化控统310：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

表    号：化控统31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3-1.1
	车间名称
	

	3-1.2
	车间代码
	

	3-1.3
	车间经营者
	

	3-1.4
	车间建筑物号码
	

	3-1.5
	车间建立时间
	                      年           月

	3-1.6
	车间拆除时间
	                      年           月

	3-1.7
	车间生产的

化学品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CA代号

	
	
	
	

	
	
	
	

	
	
	
	

	3-1.8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3-1.9
	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 是       □ 否

	3-1.10
	与化学品

有关的车间

主要活动
	   □ B01生产   □ B02加工  □ B03消耗
   □ B04储存   □ B05包装  □ B06研究开发

	3-1.11
	生产特别许可

证书号码及有效期
	

	3-1.12
	新改扩建批准日期
	

	3-1.13
	接受核查时间
	

	3-1.14
	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有关的车间情况调查表填表说明
3-1.1车间名称：填写应规范化，同一车间在不同年份填表时应使用同一名称。

3-1.2车间代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代码。如无，可不填写。

3-1.3车间经营者：原则上填写车间主任。

3-1.4车间建筑物号码：厂区内使用的车间建筑物号码。如无，可不填写。

3-1.5车间建立时间：车间建立的时间。

3-1.6车间拆除时间：如果该车间经批准已拆除，需填写此项。下次宣布不再填报数据。

3-1.7车间生产的化学品：填入规范的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名称和化学品CA代号。

3-1.8本车间是否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在相应的方框中打“√”。

3-1.9本车间是否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在相应的方框中打“√”。

3-1.10与化学品有关的车间主要活动：选一项或多项。“生产”、“加工”、“消耗”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为宣布目的，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包括在同一车间内通过化学反应产生一种化学品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并不把该化学品转变为另一化学品的相关工序（例如提纯、分离、萃取、蒸馏或提炼）。任何相关工序的确切性质（例如提纯等等）不需要宣布。作为生产的一部分的加工步骤不得另行宣布为加工。

为宣布目的，如果第三类监控化学品是生产工序中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并且此种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具有足够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在生产流程中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行的正常运转条件下并不进行离析，应宣布为生产和消耗。
分销和包装活动不属于加工，不需要宣布。
3-1.11生产特别许可证书号码及有效期：以证书为准。

3-1.12新改扩建批准日期：新改扩建的批准日期。

3-1.13接受核查时间：填写历次接受核查的年月。

3-1.14更正宣布时间及内容：企业更正宣布的时间及内容，以省禁化武办向国家禁化武办提交的时间为准。
化控统330：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

表    号：化控统330

制表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104号

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禁化武办代码： □□□□□□□

20  年      

	3-3.1
	车间名称
	

	3-3.2
	车间代码
	

	3-3.3
	化学品名称
	

	3-3.4
	化学品CA代码
	

	3-3.5
	别名/商品名

（多名用分号分开）
	

	2-3.6
	生产能力

（吨/年）
	                   
	能力计算方法
	□标定   □设计

	2-3.7
	预计生产量

（吨）
	
	含量(%)
	

	2-3.8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

生产目的
	□ B11 生产时线上消耗（附带使用）

  □ B12 作为合成的中间物储存和/或现场使用

  □ B13 向其它产业转让

	2-3.9
	计划开、停车时间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预计表填表说明

3-3.1车间名称：同一车间应与3-1.1一致。

3-3.2车间代码：同一车间应与3-1.2一致。

3-3.3化学品名称：填写该车间生产的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规范名称。

3-3.4化学品CA代码：该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CA代码

3-3.5别名/商品名：该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常用的其它名称。

3-3.6生产能力：“生产”、“生产能力”的定义参见“一、概述，（三）通用定义”。

    能力计算方法：选择标定能力或设计能力。

3-3.7预计生产量：预计下一年生产的量，并填写含量。单位以“吨”计。

3-3.8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生产目的：选择一项或多项。

3-3.9计划开、停车时间：下一年计划开、停车的起止时间。精确性应在３个月之内。

三、附    录

（一）化学品附表
以下各附表载列了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为了执行本公约，这些附表列明了须按照核查附件的规定适用核查措施的化学品。根据第二条第1 款(a)项，这些附表不构成化学武器的定义。
（任何时候如果提到二烷基化学品族类，而且随后在括号内列明各种烷基，则通过括号内所列烷基的所有可能的组合而得到的所有可能的化学品，只要未明文规定属于例外，均视为列于有关的附表中。附表2的A部分中标有“*”的化学品，须受到核查附件第七部分中规定的特别的宣布和核查阈值的限制。）
就《关于化学品的附表》中所列化学品族类（“族类”）而言，应从字面意义来理解“烷基”、“环烷基”、“烷基化”或者“甲基（methyl）”、“乙基（ethyl）”、“正丙基（n-propyl）”或者“异丙基（isopropyl）”，也就是说，其中不包括任何替代的烷基、甲基、乙基，等等。（参见C-I/DEC.35，1997年5月16日）
第一类  可作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
A. 有毒化学品：
(1)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氟膦酸烷（少
于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酯
例如： 沙林：甲基氟膦酸异丙酯







 (107-44-8)

梭曼：甲基氟膦酸频哪酯 








 (96-64-0)

(2)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氰膦酸烷（少于
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酯
例如： 塔崩：二甲氨基氰膦酸乙酯 







 (77-81-6)

(3)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硫代膦酸烷
基（氢或少于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
烷基）-S-2-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酯
及相应烷基化盐或质子化盐
例如： VX： 甲基硫代膦酸乙基-S-2-二异丙氨基乙酯


     (50782-69-9)

(4) 硫芥气：
2-氯乙基氯甲基硫醚










 (2625-76-5)

芥子气：二（2-氯乙基）硫醚 







     (505-60-2)

二（2-氯乙硫基）甲烷










 (63869-13-6)

倍半芥气：1, 2-二（2-氯乙硫基）乙烷






 (3563-36-8)

1, 3-二（2-氯乙硫基）正丙烷 








 (63905-10-2)

1, 4-二（2-氯乙硫基）正丁烷 








 (142868-93-7)

1, 5-二（2-氯乙硫基）正戊烷








 (142868-94-8)

二（2-氯乙硫基甲基）醚 









 (63918-90-1)

氧芥气：二（2-氯乙硫基乙基）醚 







 (63918-89-8)

(5) 路易氏剂：
路易氏剂1：2-氯乙烯基二氯胂








 (541-25-3)

路易氏剂2：二（2-氯乙烯基）氯胂 






   
 (40334-69-8)

路易氏剂3：三（2-氯乙烯基）胂







 (40334-70-1)

(6) 氮芥气：
HN1：N, N-二（2-氯乙基）乙胺








 (538-07-8)

HN2：N, N-二（2-氯乙基）甲胺








 (51-75-2)

HN3：三（2-氯乙基）胺 









 (555-77-1)

(7) 石房蛤毒素












 (35523-89-8)

(8) 蓖麻毒素 












 (9009-86-3)

B. 前体：
(9)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膦酰二氟
例如： DF：甲基膦酰二氟









 (676-99-3)

(10)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亚膦酸烷基
（氢或少于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
基）-2-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酯及
相应烷基化盐或质子化盐
例如： QL：甲基亚膦酸乙基-2-二异丙氨基乙酯




 (57856-11-8)

(11) 氯沙林：甲基氯膦酸异丙酯








 (1445-76-7)

(12) 氯索曼：甲基氯膦酸频哪酯








 (7040-57-5)

第二类  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前体的化学品

A. 有毒化学品：
(1) 胺吸磷：硫代磷酸二乙基-S-2-二乙氨基乙酯





 (78-53-5)

及相应烷基化盐或质子化盐 

(2) PFIB：1,1,3,3,3 - 五氟-2-三氟甲基-1-丙烯 




    
 (382-21-8)

(3) BZ：二苯乙醇酸-3-奎宁环酯(*) 








 (6581-06-2)

B. 前体：
(4) 含有一个磷原子并有一个甲基、乙基或（正或异）丙基
原子团与该磷原子结合的化学品，不包括含更多碳原子的情形，
但附表1所列者除外
例如：甲基膦酰二氯 










 (676-97-1)

甲基膦酸二甲酯 











 (756-79-6)

例外： 地虫磷：二硫代乙基膦酸-S-苯基乙酯 





 (944-22-9)

(5)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膦酰二卤
(6)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膦酸二烷（甲、
乙、正丙或异丙）酯
(7) 三氯化砷 












 (7784-34-1)

(8) 2,2-二苯基-2-羟基乙酸 









  
 (76-93-7)

(9) 奎宁环-3-醇 












 (1619-34-7)

(10)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基-2-氯
及相应质子化盐
(11)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2-醇
及相应质子化盐
例外： 二甲氨基乙醇










 (108-01-0)

及相应质子化盐
二乙氨基乙醇












 (100-37-8)

及相应质子化盐
(12) 烷基（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2-硫醇
及相应质子化盐
(13) 硫二甘醇：二（2-羟乙基）硫醚 






    (111-48-8)

(14) 频哪基醇：3,3-二甲基丁-2-醇







    (464-07-3)

第三类  可作为生产化学武器主要原料的化学品

A. 有毒化学品：
(1) 光气：碳酰二氯 










    (75-44-5)

(2) 氯化氰 













(506-77-4)

(3) 氰化氢












    (74-90-8)

(4) 氯化苦：三氯硝基甲烷









    (76-06-2)

B. 前体：
(5) 磷酰氯












    (10025-87-3)

(6) 三氯化磷 












(7719-12-2)

(7) 五氯化磷












    (10026-13-8)

(8) 亚磷酸三甲酯










        (121-45-9)

(9) 亚磷酸三乙酯 










    (122-52-1)

(10) 亚磷酸二甲酯










    (868-85-9)

(11) 亚磷酸二乙酯 










    (762-04-9)

(12) 一氯化硫 









 
 
    (10025-67-9)

(13) 二氯化硫











    (10545-99-0)

(14) 亚硫酰氯 











    (7719-09-7)

(15) 乙基二乙醇胺









 
    (139-87-7)

(16) 甲基二乙醇胺










    (105-59-9)

(17) 三乙醇胺 











    (102-71-6)

（二）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以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为划分对象。其他经济组织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条  本规定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据，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第四条  集体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第五条  股份合作企业是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第六条  联营企业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
　　第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第八条  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第九条  私营企业是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是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是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
　　第十条  其他企业是指上述第三条至第九条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第十一条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是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第十二条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是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第十三条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第十四条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外经贸部依法批准设立，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25%的，属于内资企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五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第十六条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第十七条  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由外国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外经贸部依法批准设立，其中外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25% 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25%的，属于内资企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九九二年制定的《关于经济类型划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
	代 码
	企 业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100

     110

     120

     130

     140 

     141

     142

     143

     149

     150 

     151 

     159

     160

     170 

     171

     172

     173

     174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300 

     310

     320

     330

     340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
          集体联营企业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其他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三）产品类别代码
“产品类别代码”由禁化武组织参考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制定。禁化武组织在“产品类别代码”中增加了次级代码，其中六种大宗生产的化工产品与《公约》的相关性较低，使用次级代码可以降低相关厂区在视察选取方法中的加权份量。这六种产品分别是：甲醇（512A）、尿素（514A）、甲醛（516A）、甲基叔丁醚（516B）、以磺酸中和方式生产的洗涤剂（554A）、以某一脂肪酸皂化方式生产的肥皂（554B）。除此以外，其它产品的代码参考“（四）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代码
	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511
	烃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2
	醇、酚、酚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2A       甲醇
512B       其他醇、酚、酚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3
	羧酸及其脱水物、卤化物、过氧化物和过酸物；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4
	含氮化合物
514A    尿素 

514B    其他含氮化合物

	515
	有机金属化合物、杂环化合物、核酸及其盐类，以及氨磺酰

	516
	其他有机化学品
516A    甲醛
516B    甲基叔丁醚（MTBE）
516C    其他有机化学品

	522
	无机化学单体、氧化物和卤盐

	523
	无机酸的金属盐和过氧化盐

	524
	其他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的有机和无机化合物

	525
	放射性和有关材料

	531
	合成有机着色剂和色淀，及其基础上的制剂

	532
	染色和鞣革剂，以及合成鞣料

	533
	颜料、油漆、清漆和有关材料

	541
	医药产品，第542组所列药物除外

	542
	药物（包括兽医用药）

	551
	香精油、香料和调味香料

	553
	香水、化妆和盥洗用品（肥皂除外）

	554
	肥皂、洗涤和光洁剂
554A      以磺酸中和方式生产的洗涤剂
554B      以某一脂肪酸皂化方式生产的肥皂
554C      其他肥皂、洗涤和光洁剂

	562
	合成肥料

	571
	原状乙烯聚合物

	572
	原状苯乙烯聚合物

	573
	原状氯烯聚合物或其他卤化氢烯类聚合物

	574
	原状聚缩醛类、其他聚醚和环氧树脂；聚碳酸酯、醇酸树脂、聚烯丙基酯和其他聚脂

	575
	其他原状塑料

	579
	塑料的废料、屑片和边角料

	581
	塑料管材、管道、软管及其配件

	582
	板、片、薄膜、箔和条状塑料

	583
	任一截面尺寸大于１毫米，成棒状、杆状和异型材状的塑料单丝，无论是否经表面加工，但未经其他加工

	591
	杀虫剂、杀鼠剂、杀真菌剂、除草剂、抗萌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消毒剂和类似产品，以零售形式或包装出现的或作为制剂和制品的（例如经硫处理的捆带、灯心和蜡烛以及捕蝇纸）

	592
	淀粉、菊糖和面筋；类蛋白质；胶质

	593
	炸药和烟火产品

	597
	矿物油和类似品的配制添加剂；用于水力传动的配制液；抗冻制剂和配制除冰液；润滑剂

	598
	杂项化工产品

	599
	其他 


（四）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修订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是联合国为便于国际商品贸易而制定的代码，并非表中所列的所有产品都需要宣布。需要宣布的产品仅包括《公约》的附表化学品和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

	511
	未另列明的烃类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无环烃类

	
	
	
	乙烯

	
	
	
	丙烯

	
	
	
	丁烯、丁二烯及甲基丁二烯

	
	
	
	饱和无环烃类

	
	
	
	未另列明的无环烃类

	
	
	环烃

	
	
	
	环已烷

	
	
	
	纯苯

	
	
	
	纯甲苯

	
	
	
	纯二甲苯

	
	
	
	苯乙烯

	
	
	
	乙苯

	
	
	
	异丙苯

	
	
	
	未另列明的环烃

	
	
	烃的卤化衍生物

	
	
	
	氯乙烯

	
	
	
	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全氯乙烯)

	
	
	
	烃类的其他不饱和卤化衍生物

	
	
	
	1,2-二氯乙烷(二氯化乙烯)

	
	
	
	烃类的其他饱和卤化衍生物

	
	
	
	烃类的氟化、溴化或碘化衍生物

	
	
	
	含有2个或2个以上卤素的烃类卤化衍生物

	
	
	
	未另列明的烃卤化衍生物

	
	
	
	烃类的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不论已否卤化

	512
	醇、酚、酚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的衍生物

	
	
	无环一元醇

	
	
	
	甲醇

	
	
	
	丙醇及异丙醇

	
	
	
	丁醇

	
	
	
	辛醇及其异构物

	
	
	
	未变性浓度在80度或80度以上的乙醇

	
	
	
	任何浓度的变性酒精，乙醇或其他酒精

	
	
	
	工业用脂肪醇

	
	
	
	工业用单羧脂肪酸；精炼酸性油

	
	
	
	其他一元醇

	
	
	其他无环醇类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乙二醇(乙撑二醇)

	
	
	
	丙三醇(甘油)、丙三醇水及丙三醇碱液

	
	
	
	季戊四醇

	
	
	
	甘露醇

	
	
	
	D-葡萄糖醇(山梨糖醇)

	
	
	
	其他无环醇类

	
	
	环醇类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其他环烷、环烯或环烯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芳族环醇类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酚、酚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纯酚(羟基苯)及其盐类

	
	
	
	未另列明的甲酚及其盐类

	
	
	
	其他酚及酚醇

	
	
	
	酚或酚醇的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3
	羧酸类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及过酸物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一元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及过酸物以及它们的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乙酸及其盐类

	
	
	
	乙酸脂

	
	
	
	异丁烯酸及其盐类和酯类

	
	
	
	甲酸及其盐类和酯类

	
	
	
	丁酸、戊酸及其盐类和酯类

	
	
	
	棕榈酸、硬脂酸及其盐类和酯类

	
	
	
	未另列明的饱和的无环一元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及过酸物和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油酸、亚油酸或亚麻酸及其盐类和酯类

	
	
	
	其他不饱和的无环一元羧酸；环一元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过酸物和其衍生物

	
	
	一元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及过酸物以及它们的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顺丁烯二酸酐

	
	
	
	苯酐

	
	
	
	二辛基正酞酸酯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

	
	
	
	环烷烃酸、环烯酸或环萜烃多元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过酸物和其衍生物

	
	
	
	未另列明的多元羧酸及多元羧酸的酐、卤化物、过氧化物和过酸物， 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附有氧化作用的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和过酸物；以及它们的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乳酸、酒石酸、柠檬酸及其盐类和酯类

	
	
	
	起醇化作用不起氧化作用的其他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过酸物和其衍生物

	
	
	
	水杨酸及其盐类和酯类

	
	
	
	起酚化作用不起氧化作用的其他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过酸物和其衍生物

	
	
	
	起醛或酮化作用不起氧化作用的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过酸物和其衍生物

	
	
	
	未另列明的加氧化作用的羧酸及其酐、卤化物、过氧化物、过酸物和其衍生物

	514
	含氮化合物

	
	
	胺基化合物

	
	
	
	无环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和盐类

	
	
	
	无环多胺及其衍生物和盐类

	
	
	
	环烷烃酸、环烯酸或环萜烃一元胺或多胺及其衍生物和盐类

	
	
	
	芳族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和盐类

	
	
	
	芳族多胺及其衍生物和盐类

	
	
	氧氨基化合物

	
	
	
	氨基醇及其醚和酯类(含一种以上的氧化作用的除外)；及其盐类

	
	
	
	氨基萘酚和其他氨基苯酚及其醚和酯类（含一种以上氧化作用的除外）；及其盐类

	
	
	
	氨基醛、氨基酮和氨基醌(含一种以上氧化作用的除外)；及其盐类

	
	
	
	赖氨酸及其酯类和盐类；谷氨酸及其盐类

	
	
	
	未另列明的氨基酸及其酯类(含一种以上氧化作用的
除外)和其盐类

	
	
	
	氨基醇酚、氨基酸酚及氧氨基化合物

	
	
	羧酸基化合物；碳酸氨基化合物(不包括尿素)

	
	
	
	无环酰胺(包括无环氨基甲酸酯)及其衍生物；其盐类

	
	
	
	酰脲及其衍生物和盐类

	
	
	
	其他环酰胺(包括环氨基甲酸酯)和其衍生物；及其盐类

	
	
	其他含氮基化合物

	
	
	
	季铵盐类及氢氧化物；卵磷脂及其他磷氨脂

	
	
	
	羧酸基化合物(包括糖精及其盐类)和亚胺基化合物

	
	
	
	丙烯腈

	
	
	
	其他腈基化合物

	
	
	
	重氮化合物、偶氮化合物及氧化偶氮化合物

	
	
	
	肼或胲的有机衍生物

	
	
	
	其他含氮基化合物

	515
	有机无机化合物、杂环化合物、核酸及其盐类和磺胺

	
	
	有机硫化合物

	
	
	
	硫代氨基甲酸盐和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

	
	
	
	秋兰姆单硫化合物、二硫化合物或四硫化合物

	
	
	
	蛋氨酸

	
	
	
	其他

	
	
	
	其他有机无机化合物

	
	
	内酰胺；含有氧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

	
	
	
	内酰胺

	
	
	
	香豆素、甲基香豆素及乙基香豆素

	
	
	
	其他内酯

	
	
	
	未另列明的含有氧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

	
	
	其他杂环化合物；核酸

	
	
	
	含有氮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包含一个非熔融的吡唑环，不论已否在结构上氢化

	
	
	
	乙内酰脲及其衍生物

	
	
	
	含有一个非熔融的咪唑环的其他杂环化合物，不论已否在结构上氢化

	
	
	
	含有氮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包含一个非熔融的吡唑环，不论已否在结构上氢化

	
	
	
	含有氮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包含一个喹啉或异喹啉环状系统，不论已否氢化或进一步熔融

	
	
	
	含有氮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包含一个嘧啶环，不论已否氢化，或包含一个呱嗪环，或一个非熔融的三嗪环，不论已否在结构上氢化；核酸及其盐类

	
	
	
	含有氮杂原子的其他杂环化合物

	
	
	
	包含一个吩噻嗪环状系统的环杂化合物， 不论已否氧化，未进一步熔融

	
	
	
	未另列明的杂环化合物

	
	
	
	磺胺

	516
	其他有机化学品

	
	
	醚，过氧化醇、过氧化二乙醚、环氧化物、乙缩醛及半缩醛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乙缩醛和半缩醛，不论是否含氧，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乙烯化氧(环氧乙烷)

	
	
	
	氧化丙烯(环氧丙烷)

	
	
	
	含有三环数的其他环氧化物、环氧醇、环氧苯酚和环氧醚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无环醚、环烷烃醚、环烯醚、环萜烯醚和芳族醚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醚醇、醚酚、醚-醇-酚；醇、醚、酮过氧化物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醛基、酮基及醌基化合物

	
	
	
	不起氧化作用的无环醛

	
	
	
	其他醛类，不论已否起氧化作用；醛的环聚合物；仲甲醛

	
	
	
	丙酮

	
	
	
	丁酮(乙基甲基酮)

	
	
	
	不起氧化作用的其他无环酮

	
	
	
	第516.21目及516.22目所列产品的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樟脑

	
	
	
	不起氧化作用的其他环烷烃酮、环烯酮或环萜烯酮

	
	
	
	不起氧化作用的芳族酮； 酮醇、酮醛、酮酚和不含氧的酮；醌； 酮和醌的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非金属无机酸酯及其盐类， 以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磷酸酯及其盐类(包括乳磷酸酯)； 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其他非金属无机酸酯(卤化氢之酯类除外)及其盐类，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未另列明的有机化学品

	
	
	
	酶；未另列明的加工的酶

	
	
	
	纯糖类(蔗糖、乳糖、麦芽糖、葡萄糖及果糖)；糖醚和糖酯及其盐类(第541.4分组、第541.5分组或第541.61目所列产品除外)

	
	
	
	其他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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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化学元素、氧化物及卤盐

	
	
	
	未另列明的碳（包括碳黑）

	
	
	其他化学元素

	
	
	
	氢、稀有气体、氮及氧

	
	
	
	硒、碲、磷、砷及硼

	
	
	
	硅

	
	
	
	氯

	
	
	
	氟、溴及碘

	
	
	
	硫，升华或沉淀；胶态硫

	
	
	
	汞

	
	
	
	钠

	
	
	
	钙、锶及钡；稀土金属、钪、钇和碱或碱土金属， 不论已否混合或熔合

	
	
	非金属无机酸及无机氧化合物

	
	
	
	氯化氢(盐酸)；氯硫酸

	
	
	
	硫酸；发烟硫酸

	
	
	
	硝酸；磺硝酸

	
	
	
	五氧化二磷；磷酸及多磷酸

	
	
	
	硼的氧化物；硼酸

	
	
	
	其他无机酸

	
	
	
	二氧化硅

	
	
	
	

	
	
	
	非金属的其他无机氧化物

	
	
	非金属卤素或硫化物

	
	
	
	非金属的卤化物及氧卤化物

	
	
	
	非金属的硫化物；工业用三硫化四磷

	
	
	锌、铬、锰、铁、钴、钛、铅的(金属)氧化物

	
	
	
	氧化锌及过氧化锌

	
	
	
	氧化铬及氢氧化铬

	
	
	
	氧化锰

	
	
	
	氧化铁及氢氧化铁；矿物颜料，其含铁量在70％或以上者(以三氧化二铁计算)

	
	
	
	氧化钴及氢氧化钴；工业用氧化钴

	
	
	
	氧化钛

	
	
	
	氧化铅；铅丹(红丹)及铅橙

	
	
	其他无机碱及金属氧化物、氢氧化物及过氧化物

	
	
	
	无水氨或氨水

	
	
	
	固体氢氧化钠(烧碱)

	
	
	
	氢氧化钠水溶液(碱液或液体苏打)

	
	
	
	氢氧化钾(苛性钾)；钠或钾的过氧化物

	
	
	
	镁的氢氧化物；锶或钡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及过氧化物

	
	
	
	氢氧化铝

	
	
	
	人造刚玉，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肼和羟胺以及其无机盐

	
	
	
	其他无机碱及金属氧化物，氢氧化物及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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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酸和金属的盐类及过氧盐

	
	
	
	氟化物；氟矽酸盐、氟硼酸盐及其他复氟盐

	
	
	氯化物、氯氧化物和氢氧基氯化物；溴化物和溴氧化物；碘化物和碘氧化物

	
	
	
	氯化铵

	
	
	
	氯化钙

	
	
	
	其他氯化物、氯氧化物和氢氧基氯化物； 溴化物和溴氧化物；碘化物和碘氧化物

	
	
	次氯酸盐；工业用次氯酸钙；亚氯酸盐； 次溴酸盐；氯酸盐和高氯酸盐；溴酸盐和过溴酸盐； 碘酸盐和过碘酸盐

	
	
	
	次氯酸盐；工业用次氯酸钙；亚氯酸盐；次溴酸盐

	
	
	
	氯酸钠

	
	
	
	其他氯酸盐和高氯酸盐； 溴酸盐和过溴酸盐；碘酸盐和过碘酸盐

	
	
	硫化物、多硫化合物，连二亚硫酸盐、次硫酸盐、亚硫酸盐、硫代硫酸盐、硫酸盐、矾、过氧硫酸盐(过硫酸盐)

	
	
	
	硫化钠

	
	
	
	其他硫化物；多硫化合物

	
	
	
	连二亚硫酸盐及次硫酸盐

	
	
	
	亚硫酸盐；硫代硫酸盐

	
	
	
	硫化钠

	
	
	
	其他硫酸盐、矾、过氧硫酸盐(过硫酸盐)

	
	
	亚硝酸盐；硝酸盐

	
	
	
	亚硝酸盐

	
	
	
	硝酸钾

	
	
	
	其他硝酸盐

	
	
	次磷酸盐、亚磷酸盐、磷酸盐及多磷酸盐

	
	
	
	次磷酸盐及亚磷酸盐

	
	
	
	其他磷酸盐

	
	
	
	三磷酸钠

	
	
	
	其他多磷酸盐

	
	
	碳酸盐；过碳酸盐；含碳酸胺的工业用碳酸胺

	
	
	
	中性碳酸钠(碳酸二钠)

	
	
	
	碳酸氢钠(小苏打)

	
	
	
	碳酸钾

	
	
	
	其他碳酸盐；过碳酸盐

	
	
	无机酸的其他金属盐类及过氧盐

	
	
	
	氰化物、氰化氧及氰络合物

	
	
	
	硅酸盐；工业用硅酸碱金属

	
	
	
	硼酸盐；过硼酸盐

	
	
	
	其他无机酸盐或过氧酸盐(包括铝硅酸盐，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叠氮化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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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无机化学品；贵金属无机及有机化合物

	
	
	金属酸盐；贵金属有机及无机化合物

	
	
	
	氧金属盐及过氧金属酸盐

	
	
	
	胶状贵金属；贵金属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贵金属的汞合金

	
	
	未另列明的无机和有机化学产品

	
	
	
	过氧化氢；不论已否与尿素凝固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不包括磷铁)

	
	
	
	碳化钙，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碳化物(碳化钙除外)，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氢化物、氮化物、叠氮化物、硅化物及硼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贡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汞合金除外

	
	
	
	未另列明的无机化合物(包括到点蒸馏水及类似纯净水)；液态空气(不论是否已排除稀有气体)；压缩空气；汞合金(贵金属汞合金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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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材料及有关材料

	
	
	放射性化学元素和放射性同位素(包括可裂变的化学元汞和同位素)及其化合物；包含这些产品的混合物和残渣

	
	
	
	天然铀及其化合物；分散体、合金(包括金属陶瓷)，陶瓷制品及包含天然铀或天然铀化合物的混合物

	
	
	
	U235浓缩铀及其化合物；钚及其化合物；含U235浓缩铀、钚或这些产品的化合物的合金、分散体(包括金属陶瓷)，陶瓷制品及混合物

	
	
	
	U235贫化铀及其化合物；钍及其化合物；含U235贫化铀、钍或这些产品的化合物的合金、分散体(包括金属陶瓷)，陶瓷制品及混合物

	
	
	
	核反应堆烧过的(辐照过的)(核)燃料元件

	
	
	
	未另列明的放射性元素和同位素及其化合物；含有这些元素、同位素或化合物的合金、分散体(包括金属陶瓷)、陶瓷制品及混合物；放射性残渣

	
	
	稳定同位素及其化合物； 稀土金属、钇或钪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上述金属混合物的化合物

	
	
	
	同位素( 第525.1分组所列的除外)； 该同位素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稀土金属、钇或钪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 上述金属混合物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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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有机染料、沉淀色料及以上述染料和色料为基料

	
	
	合成有机染料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分散染料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酸性染料，不论已否使预金属化，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媒染料，及以此为基料的制品

	
	
	
	碱性染料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直接染料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瓮染料(包括那些适于作为颜料的)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活性染料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颜料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其他合成有机染料(包括第531.1分组各目中的2种或2种以上染料的混合物)

	
	
	一种作为荧光性漂白剂或发光剂用的合成有机产品，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沉淀色料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一种作为荧光性漂白剂或发光剂用的合成有机产品，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沉淀色料；以沉淀色料为基料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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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和鞣料提取物以及合成鞣料

	
	
	植物性鞣革提取物；丹宁及其衍生物；植物性或动物性色料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植物性鞣革提取物；丹宁及其盐类、醚类、酯类和其他衍生物

	
	
	
	植物性或动物性色料(包括染色提取物，但不包括兽炭黑)，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以植物性或动物性色料为基料的制品

	
	
	合成有机鞣料；无机鞣料；鞣料制剂，不论是否含有天然鞣料；预鞣革用的酶制剂

	
	
	
	合成有机鞣料

	
	
	
	无机鞣料；鞣料制剂，不论是否含有天然鞣料；预鞣革用的酶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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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料、涂料、清漆及有关物料

	
	
	其他色料；以未另列明色料为基料的制剂； 一种作发光剂用的无机制剂，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颜料及以二氧化钛为基料的制品

	
	
	
	颜料及以铬化合物为基料的制品

	
	
	
	群青及以其为基料的制品

	
	
	
	锌钡白和其他颜料以及以硫化锌为基料的制品

	
	
	
	其他色料及未另列明的其他制品

	
	
	
	一种作发光剂用的无机制剂

	
	
	油墨

	
	
	
	黑色

	
	
	
	其他

	
	
	漆和清漆(包括珐琅、清喷漆和水浆涂料)；塑料溶液；一种用于整饰皮革的水性颜料； 一种用于漆制品(包括珐琅)的颜料(包括金属粉和片)分散在非水溶液的介质中， 呈液态或糊状； 零售形式或零售包装的染料或其他色料

	
	
	
	以合成聚合物或化学改良自然聚合物为基料的漆和清漆(包括珐琅和清喷漆)， 分散或溶解在非水溶液的介质中

	
	
	
	以合成聚合物或化学改良自然聚合物为基料的漆和清漆(包括珐琅和清喷漆)， 分散或溶解在非水溶液的介质中；塑料溶液

	
	
	
	其他漆和清漆(包括珐琅、清喷漆和水浆涂料)； 一种用于整饰皮革的

	
	
	
	精制的水性颜料

	
	
	
	一种用于漆制品(包括珐琅)的颜料(包括金属粉和片) 分散在非水溶液的介质中， 呈液态或糊状； 零售形式或零售包装的染料或其他色料

	
	
	一种用于陶瓷、搪瓷和玻璃工业的着色剂；人造色料，涂料干燥剂及膏剂

	
	
	
	陶瓷、搪瓷及玻璃等工业用的精制颜料、精制遮光剂及精制色料、可琉化的瓷漆及釉、釉底料(泥釉)、光泽液以及类似产品；玻璃料及其他粉末、颗粒或片状的玻璃

	
	
	
	装的供艺术家、学生及广告美工人员用的色料、改良着色料、文娱活动用色料及其类似品

	
	
	
	精致干燥剂

	
	
	
	釉工用的油灰、接合用的油灰，树脂化合物及其他膏剂；漆适用的填料；整修门面、内墙、地板、顶棚及类似的不耐火的表面整修剂

	
	
	
	未另列明的有机复合溶剂和稀释剂； 精制的漆和清漆的脱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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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品，第542组所列的药剂除外

	
	
	前维生素及维生素类，天然品或合成的再制品(包括天然浓缩物)，其主要用作维生素的衍生物，以及上述药物的混合物，不论是否加入溶剂，未配制成第542组所列的药物

	
	
	
	维生素A及其未混合的衍生物

	
	
	
	维生素B及其未混合的衍生物

	
	
	
	维生素C及其未混合的衍生物

	
	
	
	维生素E及其未混合的衍生物

	
	
	
	其他维生素及其未混合的衍生物

	
	
	
	前维生素和维生素类的混合物(包括天然浓缩物)， 不论是否加入溶剂

	
	
	抗生素类，未配制成第542组所列的药物者

	
	
	
	青霉素及其青霉烷酸结构的衍生物；以及其盐类

	
	
	
	链霉素及其衍生物和其盐类

	
	
	
	四环素及其衍生物和其盐类

	
	
	
	其他类抗生素

	
	
	植物生物硷，天然品或合成的再制品，它们的盐类、醚类、酯类及其他衍生物，未配制成第542组所列的药物者

	
	
	
	罂粟生物碱及其衍生物和其盐类

	
	
	
	金鸡纳树皮生物碱及其衍生物和其盐类

	
	
	
	咖啡因及其盐类

	
	
	
	麻黄碱及其盐类

	
	
	
	茶叶碱和氨茶碱(茶叶碱一乙二胺)及其衍生物和其盐类

	
	
	
	黑麦角生物碱及其衍生物和其盐类

	
	
	
	其他植物生物碱及其盐类； 未另列明的生物碱的衍生物及其盐类

	
	
	激素类、前列腺素类、血栓素类和白三烯，天然品或合成的再制品，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包括主要用作激素的改性链多肽；

	
	
	
	其他甾族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

	
	
	
	多肽激素、蛋白激素和糖蛋白激素， 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

	
	
	
	儿茶酚胺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

	
	
	
	前列腺素类、血栓素类和白三烯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

	
	
	
	其他

	
	
	配糖体类、腺体或其他器官及其提取物；抗毒血清类、菌苗类及类似制品

	
	
	
	配糖体类，天然品或合成的再制品，及其盐类、醚类、酯类及其他衍生物

	
	
	
	腺体和其他器官类为器官治疗之用，干的，不论已否制成粉末；腺体

	
	
	
	或其腺体的提取物以及其器官治疗之用的分泌物的提取物；肝素及其盐类；未另列明的经过加工用于治疗上的或预防上的其他人类或动物性物质

	
	
	
	抗血清及其他血成分和修饰免疫制品；人用疫苗和兽用疫苗

	
	
	
	人血；经加工用于治疗上、预防上或诊断上的动物血，微生物毒素及培养物(不包括酵母菌)和类似的制品

	
	
	医药用品，药剂除外

	
	
	
	填料、纱布、绷带及类似的物品(如：敷料、粘胶塑胶、泥敷剂)，浸涂药物的或配制成零售包装形式的供未另列明的内科、外科、牙科或兽医之用的药物

	
	
	
	血型鉴定试剂

	
	
	
	X光检查用不透光制剂；专供病人用之诊断用试药

	
	
	
	其他医药用品；废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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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包括兽医用药物）

	
	
	含有抗菌素或其衍生物的药物

	
	
	
	含有青霉配结构的青霉素及其衍生物，或链霉素及其衍生物，未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其他抗菌素，未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青霉素结构的青霉素及其衍生物，或链霉素及其衍生物，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其他抗菌素，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激素或第541.5 分组所列的其他制品，但不含抗菌素的药物

	
	
	
	含有胰岛素， 未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其他激素或第541.5分组所列的其他制品， 未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胰岛素， 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皮质甾类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的药物

	
	
	
	含有其他激素或第541.5分组所列的其他制品，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生物碱类及其衍生物，但不含激素、第541.5 分组所列的其他制品或抗菌素类

	
	
	
	未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未另列明的药物

	
	
	
	未另列明的药物， 未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含有维生素或第541.1 分组所列的其他制品，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未另列明的药物， 配制成合标准的剂量或零售包装形式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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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精油、香料及调味香料

	
	
	香精油（ 无萜或含萜）， 包括净膏和净油； 香膏； 由油脂、保香油、腊或类似品中用冷吸法或热脂肪浸渍法制成的香精油的浓缩油；香精油脱萜的萜烯副产品；香精油的水馏出物和水溶液

	
	
	
	柑桔类香精油

	
	
	
	其他香精油

	
	
	
	香膏

	
	
	
	由油脂、保香油、腊或类似品中用冷吸法或热脂肪浸渍法制成的香精油的浓缩油；香精油脱萜的萜烯副产品；香精油的水馏出物和水溶液

	
	
	香体物质混合物和以一种或一种以上该物质为基料的混合物(包括酒精溶液)， 用

	
	
	作工业原料；其他以香体物质为基料的制品，用于制造饮料

	
	
	
	一种用于食品或饮料工业的混合物

	
	
	
	其他

	553
	香料、化妆品或盥洗用品（肥皂除外）

	
	
	
	香水和盥洗用的香水

	
	
	
	化妆或保护皮肤配制的用品( 药物除外) ，包括遮阳或防晒黑的用品；修指甲或修脚用品

	
	
	
	保发用品

	
	
	
	口腔或牙齿卫生用品，包括假牙保香膏和保香粉用以清洁牙缝之纱线(牙线)，具个别零售包装者

	
	
	剃须前、中或后的用品、个人去臭剂、浴用制品、脱毛香料及其他香料、化妆品或未另列明的盥洗用品；精制的房间脱臭剂，不论已否添加香料或具有消毒性质

	
	
	
	剃须前、剃须中或后的用品

	
	
	
	个人去臭剂及止汗剂

	
	
	
	香浴盐及其他浴用制品

	
	
	
	房间加香或去臭用品(包括宗教仪礼中使用的香体调品)

	
	
	
	脱毛香料及其他香料，化妆品或未另列明的盥洗用品

	554
	肥皂及光洁用品

	
	
	肥皂；作肥皂用的条状、块状模片状或模制状的有机表面活性产品及制品，不论是否含有肥皂；浸渍过、涂过或涂抹了肥皂或去垢剂的纸、填料、毛布和非纺织物

	
	
	
	肥皂和作肥皂用的条状、块状、模片状或模制状的有机表面活性产品及制品以及供盥洗用的浸渍过、涂过或涂抹了肥皂或去垢剂的纸、填料、毛布和非纺织物(包括药用制品)

	
	
	
	肥皂和作肥皂用的条状、块状、模片状或模制状的有机表面活性产品及制品以及供做其他用途的浸渍过、涂过或涂抹了肥皂或去垢剂的纸、填料、毛布和非纺织物

	
	
	
	其他形状的肥皂

	
	
	有机表面活性制剂(肥皂除外)；表面活性制品、洗涤制品(包括副洗涤制品)及洗净制品，不论是否含有未另列明的肥皂

	
	
	
	有机表面活性剂，不论是否配制成零售形式

	
	
	
	未另列明的表面活性洗涤或洗净制品，配制成零售形式

	
	
	
	未另列明的表面活性洗涤或洗净制品，未配制成零售形式

	
	
	已浸渍过、涂过或涂抹了肥皂或去垢剂的纸张、填料、毛布和非纺织物、微孔塑料和多孔橡胶等)，不包括第598.3分组所列各种蜡

	
	
	
	用于鞋或皮革的抛光剂和抛光膏及类似制品

	
	
	
	用于保养木制家俱、地板及其他木制器的抛光剂、抛光膏及类似制品

	
	
	
	车身用抛光剂及类似制品，金属抛光剂除外

	
	
	
	冲洗膏和粉及其他冲洗制品

	
	
	
	用于玻璃或金属的抛光剂和抛光膏及类似制品

	562
	肥料（第272组所列除外）

	
	
	矿物或化学氮肥

	
	
	
	硝酸铵，不论是否成水溶液

	
	
	
	复盐和硫酸铵及硝酸铵的混合物

	
	
	
	硫酸铵

	
	
	
	复盐和硝酸钙及硝酸铵的混合物

	
	
	
	尿素，不论是否成水溶液

	
	
	
	成水溶液或氨液的尿素及硝酸铵的混合物

	
	
	
	其他氮肥(包括未另列明的混合物)

	
	
	矿物或化学磷肥

	
	
	
	过磷酸钙

	
	
	
	未另列明的矿物或化学磷肥

	
	
	矿物或化学钾肥(粗的天然钾盐除外)

	
	
	
	氯化钾

	
	
	
	硫酸钾

	
	
	
	未另列明的矿物或化学钾肥

	
	
	未另列明的肥料

	
	
	
	含有氮、磷、钾三种成分的矿物或化学肥料

	
	
	
	未另列明的含有磷、钾两种成分的矿物或化学肥料

	
	
	
	磷酸氢二铵

	
	
	
	磷酸二氢铵及磷酸二氢铵与磷酸氢二铵的混合物

	
	
	
	未另列明的含有氮、磷两种成分的肥料

	
	
	
	第272.1和272.2目或第562组所列的，属片剂或类似制剂形状或包装毛重不超过10公斤的

	
	
	其他

	571
	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

	
	
	聚乙烯

	
	
	
	....比重小于0.94的

	
	
	
	....比重为0.94或大于0.94的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其他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

	572
	初级形状的苯乙烯聚合物

	
	
	聚苯乙烯

	
	
	
	....可膨胀的

	
	
	
	....其他

	
	
	其他苯乙烯聚合物

	
	
	
	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其他

	573
	初级形状的氯乙烯聚合物或其他卤化氢烯类聚合物

	
	
	聚氯乙烯

	
	
	
	....不与其他物质混合的聚氯乙烯

	
	
	
	....非增塑化的其他聚氯乙烯

	
	
	
	....增塑化的其他聚氯乙烯

	
	
	其他氯乙烯共聚物和其他卤化氢烯类聚合物

	
	
	
	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其他氯乙烯共聚物

	
	
	
	偏二氯乙烯聚合物

	
	
	
	含氟聚合物

	
	
	
	其他氯乙烯聚合物或其他卤化氢烯聚合物

	574
	初级形状的聚甲醛类、其他聚醚及环氧树脂；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醇酸树脂和其他聚酯

	
	
	聚甲醛及其他聚甲醛

	
	
	
	聚甲醛

	
	
	
	其他聚甲醛

	
	
	
	环氧树脂

	
	
	聚碳酸酯、醇酸树脂及其他聚酯

	
	
	
	聚碳酸酯

	
	
	
	醇酸树脂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其他不饱和聚酯

	
	
	
	未另列明的初级形状的聚酯

	575
	非初级形状的其他塑料

	
	
	丙烯聚合物或其他烯烃聚合物

	
	
	
	聚丙烯

	
	
	
	聚异丁烯

	
	
	
	丙烯共聚物

	
	
	
	其他烯烃聚合物

	
	
	丙烯酸聚合物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其他丙烯酸聚合物

	
	
	聚酰胺

	
	
	
	聚酰胺-6,-11,-12,-6,6,-6,9,-6,10 或-6,12

	
	
	
	其他聚酰胺

	
	
	氨基树脂、酚醛树脂及聚氨酯

	
	
	
	脲醛树脂；硫脲树脂

	
	
	
	三聚氰胺树脂

	
	
	
	其他氨基树脂

	
	
	
	酚醛树脂

	
	
	
	聚氨酯

	
	
	纤维素及其未另列明的化学衍生物

	
	
	
	非增塑化的醋酸纤维素

	
	
	
	增塑化的醋酸纤维素

	
	
	
	硝酸纤维素(包括胶棉)

	
	
	
	纤维素醚

	
	
	
	其他

	
	
	未另列明的塑料

	
	
	
	醋酸乙烯聚合物

	
	
	
	其他乙烯酯聚合物；其他乙烯基聚合物

	
	
	
	初级形状的硅类

	
	
	
	藻酸及其盐类、酯类

	
	
	
	未另列明的天然聚合物和改性天然聚合物(如：硬化蛋白质、天然橡胶化学衍生物)

	
	
	
	石油树脂、香豆酮-茚树脂、聚萜烯、多硫化物、聚砜及其他未另列明的塑料

	
	
	
	以第571.11 至575.95各目所列的聚合物为基料的离子交换剂

	579
	塑料的废料及碎屑

	
	
	
	....乙烯聚合物的

	
	
	
	....苯乙烯聚合物的

	
	
	
	....氯乙烯聚合物的

	
	
	
	....其他

	581
	塑料管、软管及其附件

	
	
	
	硬化蛋白质或纤维素质制人工肠衣

	
	
	
	坚硬的管子

	
	
	
	破裂压27.6兆帕斯卡或以上之可挠性管

	
	
	
	其他管， 未经加强或以其他方式与其他材料合成者，无配件

	
	
	
	各种管， 未经加强或以其他方式与其他材料合成者，有配件

	
	
	
	其他管子

	
	
	
	各种塑料管子的配件(如接头、肘管、法兰)

	582
	板、片、薄膜、箔及条状塑料

	
	
	板状、片状、薄膜状、箔状、条状及其他平片状、自粘的塑料，不论是否有边角余料，第893.31目所列的地板、墙壁及顶棚除外

	
	
	
	....宽度不超过20厘米的边角余料

	
	
	
	....其他

	
	
	其他板、片、薄膜、箔和条状的塑料，非微孔及不增强的、层压的、有衬的塑料或类似与其他物质相混合的塑料

	
	
	
	....乙烯聚合物的

	
	
	
	....丙烯聚合物的

	
	
	
	....苯乙烯聚合物的

	
	
	
	....氯乙烯聚合物的

	
	
	
	....丙烯酸聚合物的

	
	
	
	....聚碳酸酯、醇酸树脂、聚烯丙酯或其他聚酯的

	
	
	
	....纤维素的或其未另列明的化学衍生物

	
	
	
	....其他塑料的

	
	
	其他板、片、薄膜、箔及条状塑料

	
	
	
	....微孔的

	
	
	
	....其他

	583
	所有截面尺寸超过1毫米，成棒状、杆状和异型材状的塑料单丝，不论已否进行表面加工，但未进行其他加工的

	
	
	
	....乙烯聚合物的

	
	
	
	....氯乙烯聚合物的

	
	
	
	....其他塑料的

	591
	零售状或零售包装的或作为配制品或成品的杀虫剂、灭鼠剂、杀真菌剂、除莠剂、抗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消毒剂及其类似产品（例如：用硫磺处理过的带、灯芯和蜡烛及捕蝇纸）

	
	
	
	杀虫剂

	
	
	
	杀真菌剂

	
	
	
	除莠剂、抗萌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消毒剂

	
	
	
	零售状或零售包装的或作为配制品的或成品的第591组所列的其他产品

	592
	淀粉、旋复花粉及麦谷朊；蛋白状物质；胶

	
	
	淀粉、旋复花粉及麦谷朊

	
	
	
	小麦淀粉

	
	
	
	玉米淀粉

	
	
	
	马铃薯淀粉

	
	
	
	木薯淀粉

	
	
	
	其他淀粉

	
	
	
	旋复花粉

	
	
	
	麦谷朊，不论已否烘干

	
	
	蛋白状物质、变性淀粉及(动物)胶

	
	
	
	酪朊

	
	
	
	酪朊酸盐及其他酪朊衍生物；酪朊胶

	
	
	
	白朊(包括以干重计乳清蛋白重量在80%以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乳清蛋白的浓缩物)，蛋白朊除外；白朊化物及其他白朊衍生物

	
	
	
	明胶(包括长方形(含方形)明胶，不论已否经表面加工或着色)及明胶衍生物；鱼胶；未另列明的其他动物胶

	
	
	
	胨及其衍生物；未另列明的其他蛋白质及其衍生物；皮粉，不论是否已经铬鞣

	
	
	
	糊精及其他变性淀粉

	
	
	
	以淀粉或糊精或其他变性淀粉是基料的胶

	
	
	
	未另列明的配制胶及其他配制的胶粘剂；适于做胶或胶粘剂用的零售包装产品，净重不超过1公斤

	593
	炸药及烟火制品

	
	
	推进剂和其他制成炸药

	
	
	
	推进剂

	
	
	
	制成炸药(推进剂除外)

	
	
	
	安全导火线；爆炸导火索；碰炸帽或发爆帽；点火器；电发爆管

	
	
	烟火、闪光信号、降雨火箭、雾信号及其他烟火制品；

	
	
	
	烟火

	
	
	
	闪光信号、降雨火箭、雾信号及其他烟火制品；

	597
	配制的、矿物油及类似品的添加剂；配制的、水力传动系统用液体；阻冻制品及配制的防冻液；润滑制品

	
	
	抗震剂、氧化抑制剂、胶性抑制剂、粘度改良剂、防锈剂及其他类似的配制添加剂，适用于矿物油(包括汽油)或为同样目的作为矿物油使用的其他液体

	
	
	
	抗震剂

	
	
	
	润滑油添加剂

	
	
	
	适用于矿物油或为同样目的作为矿物油使用的其他液体的未另列明的配制添加剂

	
	
	配制的水力传动系统用液体；阻冻制品

	
	
	
	水力制动用液体和配制的其他水力传动系统用液体，不论是否含有重量不到70％ 的石油或从含有沥青的矿物中提取的油

	
	
	
	阻冻制品及配制的防冻液

	
	
	润滑制品(包括切削油制品、松螺栓或螺母制品、防锈或防腐制品及以润滑剂为基料的松模制品)和一种制品用于油或润滑加工纺织原料、皮革、带毛皮或其他原料，但不包括含有作为基本结构的重量为70 ％或超过70％的石油或从含有沥青的矿物中提取的油的制品

	
	
	
	加工纺织原料、皮革、带毛皮或其他原料， 含有石油或从含有沥青的矿物中提取的油的制品

	
	
	
	未另列明的、含有石油或从含有沥青的矿物中提取的油的制品

	
	
	
	加工纺织原料、皮革、带毛皮或其他原料用的制品，含有油或润滑脂(石油或含沥青的矿物除外)

	
	
	
	含有油或润滑脂(石油或含沥青的矿物除外)的润滑制品

	598
	未另列明的杂项化学产品

	
	
	木质及树脂性的化学产品

	
	
	
	妥尔油，不论已否精制

	
	
	
	木纸浆制品中的残余碱液， 不论已否浓缩、脱糖或化学处理(包括木质素磺酸酯，但不包括妥尔油)

	
	
	
	用蒸馏或其他方法处理松柏科木材所产生的树胶、木材或硫酸盐松节油和其他萜烯油；粗二戊烯； 亚硫酸盐松节油及其他对伞花烃；主要成分为α-萜品醇的松油

	
	
	
	松香与松脂酸及其衍生物；松脂醇及松香油；再熔胶

	
	
	
	木焦油； 木焦油油剂；木杂酚油； 木石脑油；植物木沥青；以松香、松脂酸或植物木沥青为基料的酿酒用沥青及类似制品

	
	
	人造蜡和调制蜡

	
	
	
	....聚乙二醇的

	
	
	
	....其他

	
	
	
	混合烷基苯和混合烷基萘， 第335.2和511.2 分组所列物品除外

	
	
	
	化学元素掺杂，用于电子学，成圆盘状、薄片状或类似形状；化学化合物掺杂，用于电子学

	
	
	未另列明的有机化学产品

	
	
	
	人造石墨； 胶态或半胶态石墨；以石墨为基料的制品或其他糊状、块状、板状或其他半成品状态的碳

	
	
	
	精制橡胶促进剂

	
	
	
	活性碳

	
	
	
	活性天然矿物产品；兽炭黑，包括废兽炭黑

	
	
	
	培养或保存微生物(包括病毒及同类物)或植物、人类或动物细胞用的配制培养基

	
	
	
	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试剂； 诊断或实验用配制试剂，不论是否有底衬，第541.6和541.9分组所列物品除外；检定参照物

	
	
	未另列明的催化剂及催化剂制品

	
	
	
	镍或镍化合物作为活性物质的载体上的催化剂

	
	
	
	贵金属或贵金属化合物作为活性物质的载体上的催化剂

	
	
	
	其他载体上的催化剂

	
	
	
	其他催化剂及催化制品

	
	
	未另列明的化学产品及其制品

	
	
	
	未另列明的一种用于纺织、造纸、制革或类似工业上的修饰剂、促进染色的染色载体或固定染料以及其他产品和制品(如：修饰剂和煤染剂)

	
	
	
	未另列明的橡胶或塑料的复合增塑剂；橡胶或塑料的抗氧制品及其他复合稳定剂

	
	
	
	灭火器制剂和配药；已装药的灭火弹

	
	
	
	制模膏剂(包括用于儿童娱乐的)；配成套组的、零售包装或块状、马蹄状、条状及类似形状的“牙科用蜡”或“牙印模化合物”； 以膏剂(烧石膏或硫酸钙) 为基料的用于牙科的其他试剂

	
	
	
	洗金属表面用的酸浸制剂； 热焊接、铜焊接或煅焊接用的助熔剂及其他辅助制剂；由金属和其他材料构成的热焊接、铜焊接或煅焊接用的粉及膏； 作为焊条及电极的棒心或外层用的制剂

	
	
	
	水泥、灰泥或混凝土配制的添加剂

	
	
	
	不耐火的灰泥和混凝土

	
	
	
	其他化学产品及其制品

	599
	未另列明的化学或相关工业残余物；都市废弃物；下水道污泥；其他废弃物

	
	
	都市废弃物；下水道污泥

	
	
	医疗废物

	
	
	废弃的有机溶剂

	
	
	金属浸洗液、液压油、刹车油及抗冻液之废弃物

	
	
	其他化学或相关工业残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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